关于土耳其对进口电子显示屏实施价格监管的通知

                              2011年7月25日
各有关企业：

7月20日，土耳其公告决定对部分进口电子显示屏产品实施价格监管。具体信息如下：
 

	土耳其税号
	产品描述
	屏幕对角线尺寸（单位：厘米）
	监管CIF价格

（美元）

	 

8528.72.20.00.00

 

8528.72.40.00.00

 

8528.72.60.00.00

 

8528.72.80.00.00
	 

Video recording

 

LCD screens

 

PDP screens

 

Others
	小于35
	45

	
	
	35-45
	90

	
	
	45-55
	140

	
	
	55-65
	170

	
	
	65-75
	230

	
	
	75-92
	275

	
	
	92-101
	415

	
	
	101-105
	435

	
	
	105-110
	470

	
	
	大于110
	550


 

土方公告称，对每次不超过5件的进口产品免予监管，上述措施自公告之日起实施。

注：根据土耳其２００４年颁布的《与进口监管执行相关的法令》和《进口监管实施法规》，土耳其外贸署可自行或依据申请，对国内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造成损害或损害威胁的进口产品做出监管决定。

企业如有任何疑问，请与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联系。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联系人 ：法律部服务部 施进 陈怀生

电话：010-58280853/56    传真：010-58280850
